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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市下辖６区３县１市，是山东省政治、经
济、文化、科教和旅游中心，全市土地总面积８１７７
ｋｍ２，其中耕地３６１３ｋｍ２。近年来，全市土地开发整
理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规划、规范管理，

通过实施“两个强化”、“三个转变”、“四项原则”、

“五项制度”，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条规范化、制度化、

市场化和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运作机制，实

现了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双赢。

１　土地开发整理工作成效

（１）完成山东省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济南市实施并
验收土地开发整理项目５９６个，整理土地总面积３．２
万ｈｍ２，新增耕地１．４３万 ｈｍ２，超额完成山东省国
土资源厅下达的１．２１万 ｈｍ２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
地任务，完成率达１１７％，确保了济南市耕地总量动
态平衡。

（２）改善了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三效
益”的统一。近年来，济南市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实

现了由单一增加新增耕地向多元化综合整治的转

变，注重搞好结合。通过土地开发整理与农业综合

开发相结合、与基本农田示范区整理相结合、与治理

破损山体和废旧矿山相结合、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进一步丰富了土地开发整理内涵。通过土地平整，

沟、渠、路、林、井、桥、涵、闸的配套，改善了农业生产

生活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益，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实

现了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济南市平阴县

通过把土地开发整理与破损山体和废旧矿山治理相

结合，投资１１５万元，在国道２２０线玫瑰镇与东阿镇
交界处的黑风口路段对废弃矿山和荒沟进行综合治

理，实现了“平面造地、立面挂绿”的生态效果。

（３）缓解建设用地指标不足，节约政府征地成
本。２００３年为解决济南市重点工程建设，缓解建设
用地指标不足，充分利用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出台的

置换政策，在市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储备库中

挑选符合条件的复垦项目新增耕地指标进行建设用

地置换。通过复垦项目新增耕地指标置换政策，有

效缓解了济南市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矛盾，保障了

遥墙机场陆侧交通工程等市级重点项目建设用地的

顺利报批。按照当时免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的置换政策，仅机场

陆侧交通工程一项可为政府节约征地成本约５６０万
元。

２　土地开发整理工作主要做法

２．１　项目管理坚持“两个强化”

（１）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各县（市）、区政
府对土地开发整理工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由县

（区）长任组长，分管副县（区）长任副组长，国土、财

政、农业、水利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土

地开发整理领导小组。并在项目所在地的乡镇或办

事处成立土地整理指挥部，下设规划施工、工程监

督、财务后勤、文秘档案、政工宣传、工程安全等工作

组，明确工作职责，分解落实任务，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形成了领导有组织、工作有计划、措施有保障、

进度有检查，上下贯通、部门配合和协调联动的组织

网络体系，为工程顺利实施和验收提供了重要保障。

（２）强化政策宣传，增加百姓参与程度。土地
开发整理涉及到百姓的切身利益，为把好事办好，让

广大群众了解此项工作，赢得广大群众支持，形成共

识，在项目前期立项和规划设计论证阶段积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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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法规及典型经验的宣传，并通过座谈、公

告等方式让老百姓积极参与其中，对项目可行性、土

地利用布局、拆迁方案、权属调整方案、后期管护措

施等发表自己的观点，增加了项目的透明度，提高了

项目成功率。

２．２　规划修编坚持“三个转变”

２００３年，该市以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
为契机，根据全市耕地动态变化趋势和土地开发整

理潜力分析，重新修订了《济南市土地开发整理专

项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２０）》。新专项规划中，在控制和
引导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方面，主要体现了“三

个转变”。

（１）由土地开发为主转变为以土地整理为主。
由于济南市土地后备资源匮乏，开发潜力有限，过度

开发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为此，在新一轮规划

修编中将工作重点更多地放在土地整理上，通过田、

水、路、林、村等综合整治，提高原有耕地质量和单产

水平。

（２）由粗放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为提高
土地产能，根据济南市耕地现状，通过科学规划，划

定土地整理项目重点区域、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

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观光农业和高效农业。２００７年
济南市先后设立了省级商河县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

和市级长清区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整理规模各

０．１３万ｈｍ２，通过高标准建设，规模化开发，打造精
品形成亮点，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３）由单纯的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向土地开发整
理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转变。由于特定时期土地整

理规划的局限性，过去大部分项目在项目选择上尽

量避开居民点或者是在土地开发整理规划时直接不

将居民点整理划入土地整理范畴，致使居民点整理

前后形成较大反差，不利于社会和谐。在新的规划

时重视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结合，这样既

有利于周边环境的改善，也利于生产生活条件的提

高。

２．３　资金管理坚持“四项原则”

（１）坚持依法收缴和收支２条线原则。１９９９年
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济南市对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出让金和耕地开垦费等按规定

进行了依法征收，资金收缴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保

证了土地开发整理资金的来源和资金使用安全。

（２）资金拨付坚持备书制度。为进一步加强项
目资金监管和使用，２００３年财政资金拨付执行资金
拨付备书制度，备书制度的使用是确保财政资金拨

付渠道畅通，减少资金拨付环节的基础上一项重要

关口，确保了资金拨付安全，便于资金的监督管理和

使用效益提高，能够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在宏观调

控中的作用。

（３）坚持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原则。按照 ２００４
年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开发

整理复垦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发［２００４］２４号）中
提出的“谁开发、谁受益”及“三个优先”原则，该市

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开发和经

营，努力实现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市场化，以

政府投资为主、社会投资为辅，规模开发整理模式。

济南市的历城区、平阴县在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土地

开发整理上，注重控制和引导，增加耕地面积缓解建

设用地指标不足的同时，为多元化融资渠道政策研

究和创新奠定了基础。

（４）资金结算坚持审计原则。济南市已于２００２
年在全省率先对市级以上投资项目，委托工程造价

咨询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土地整理项

目进行工程结算和财务决算审计。２００６年，针对项
目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该市下发了《关于做好

国家省市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审计验收工作有关

事项的通知》（济国土资字［２００６］６６５号），进一步
明确了审计过程中注意事项，确保了土地开发整理

资金使用安全。

２．４　项目实施严格“五项制度”

（１）严格项目招标制度。２００５年济南市国土资
源局下发《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六项制

度的通知》（济国土资字［２００５］６０６号），要求在土
地开发整理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按照法定程序确定

施工队伍。一是招标方式确定招标代理机构；二是

开标当天确定专家成员，同时邀请纪检监察等部门

现场监督，公证部门现场公证；三是基本采用无标的

形式确定中标价，严格交易规则；四是一个单位只能

对一个标段进行竞争；五是严格审查施工资质；六是

增加保证金额度，减少恶意竞争。通过这些措施的

实施，对有资质、有信誉、有能力的施工单位优先中

标，提高了项目资金使用效益，保证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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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严格项目监理制度。为确保工程质量、工程投
资和施工进度，通过公开招标形式择优选择有资质

的监理单位中标，签订工程建设监理合同，明确有关

事项。使监理单位按照“公正、独立、自主”的原则

开展监理工作，根据工程特点，编写监理规划、监理

实施细则以及旁站监理方案，成立现场监理指挥部，

明确人员分工和职责，对项目质量、资金、进度、安全

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

新情况及时上报研究，并按季度出具工程监理总结

报告，真正发挥其“四控、两管、一协调”的作用。

（３）严格项目验收制度。一是以制度促规范。
为规范市级和县级项目验收济南市下发了《关于市

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的意见》（济

国土资发［２００３］７０１号）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县级
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济国土

资字［２００７］４２９号），明确了项目验收相关事项，确
保了项目验收规范有序。二是创新验收模式，提高

验收水平。通过采用政府部门和社会专家共同验收

的模式，提高验收质量。

（４）严格项目立项和预算评审制度。在项目立
项方面，在争取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意见的基础上，实

施专家评审制度，对项目立项的可行性、初步规划方

案的合理性、资金使用的有效性，进行科学论证和评

审，确保立项一个，成功一个，实施一个。在项目规

划设计和预算方面，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该市采用

工程造价前期评审制度，由财政局造价评审中心对

项目具体的规划设计方案和预算定额执行标准提出

合理化建议，既提供了财政资金投资依据又控制了

投资成本，确保了资金使用安全。

（５）严格后期管护制度。由于目前土地开发整
理项目预算规定中不设立专门的后期管护资金，济

南市在项目后期管护中，坚持“谁管护、谁受益”的

原则。一是层层签订管护合同。由县级国土部门、

项目所在地的乡镇政府及村集体逐级签订管护合

同，明确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二是采用市场化运作

模式。该市济阳县对机井、水泵等采用招投标方式

确定固定资产移交人，一方面保障了工程管护资金

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增加了看管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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